附件1
遂宁市主城区人才购房补贴申请承诺书

为保障和改善我市人才安居条件，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人才提供购房补贴。

申请人承诺：

一、本人       ，身份证号：                   ，对XXXXXX号文件已知晓，自愿申请该项补贴。

二、享受购房补贴的商品住房，从新建商品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或存量商品住房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请办理除配偶、子女外的该住房预告登记变更或产权转移登记。如因特殊原因，确需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需全额退回购房补贴。
三、承诺所提供全部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如有虚假或拒绝退回补贴，本人无条件接受相关部门追缴所获补贴资金，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计入本人诚信档案。 

                          承诺人：

                           年    月    日
